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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水稻收入保險簡介 

一、 水稻收入保險之架構 

(一) 水稻收入保險分為基本型與加強型。 

(二) 基本型：所有合法種植水稻者均須投保。保險費完全由政府補助，

農民不必負擔保險費。 

(三) 加強型：農民可視其需要自行決定投保加強型，惟申報繳交公糧

者不得投保加強型。農民負擔 10%以上保費，保單即可成立。 

(四) 申報繳交公糧農民倘欲獲得基本型以外之保障，可投保富邦水稻

區域收穫保險。 

 

圖 1水稻收入保險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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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稻收入保險內容 

(一) 基本型 

採區域認定方式，以鄉（鎮、市、區）為計算基礎，每公頃基準

產量與區域實際產量之差額達 20%(含)以上者，每公頃賠付新臺幣一

萬八千元。未滿一公頃，按面積比例計算。 

(二) 加強型 

1.採區域認定方式，以鄉（鎮、市、區）為計算基礎，依每公頃基準

產量與區域實際產量之差額，計算理賠金額。未滿一公頃，按面積

比例計算。 

2.理賠金額=目標價格×(每公頃基準產量×保障程度—每公頃區域實際

產量)×投保面積×投保比例。 

3.目標價格： 

(1) 一般加強型：第一期作以全臺前五年(不含當年)基準生產費用奧

林匹克平均（即不含最大值與最小值，取三年平均值）加計 5成

計算，第二期作以全臺前五年基準生產費用奧林匹克平均加計 3

成計算。 

(2) 優質加強型：第一期作以全臺前五年(不含當年)基準生產費用奧

林匹克平均加計 6成計算，第二期作以全臺前五年基準生產費用

奧林匹克平均加計 4成計算。 

4.每公頃基準產量：依農糧署公布前五年(不含當年)當期作「稻米生

產量調查報告」各鄉（鎮、市、區）水稻平均收穫量之奧林匹克平

均值。 

5.每公頃區域實際產量：指每期稻作收割後，依農糧署公告之當期作

「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各鄉（鎮、市、區）之平均收穫量。 

6.投保面積：被保險人實際耕種水稻之面積。 

7.投保比例：中央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縣市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及

要保人自行負擔保險費比例(至少十分之一)累加而成；並應載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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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 

8.保障程度：第一期作為 95%，第二期作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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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農民(含契作集團產區)投保作業 

一、 投保期間： 

(一) 水稻一期作：每年 1月 1日至 3月 31 日。 

(二) 水稻二期作：每年 6月 1日至 8月 31 日。 

二、 投保資格： 

(一) 實際從事水稻耕作且土地合法使用者。 

(二) 農民均須投保基本型，基本型免負擔保費。 

(三) 申報繳交公糧者，不可投保加強型。 

(四) 不申報繳交公糧者，方可選擇加保加強型。 

三、 投保地點(詳流程圖)：  

(一) 農民申報種稻，依下列事項辦理： 

1. 基本型：農民可併同申報種稻作業，於農會或公所辦理後即完

成投保。 

2. 加強型：限種植地農會始得受理。請提醒農民，有投保基本型

才能投保加強型。 

(二) 如當期未申報種稻(如實際耕作者)：限種植地農會始得受理。 

(三) 契作集團產區投保：契作產區內任一農會均可受理，投保時應提

供投保清冊。 

四、 應檢附文件及填列資料： 

(一) 基本型： 

1. 申報繳交公糧之農民：要保人填具表1「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

險費補助授權書」(下稱表 1 授權書)交付公所或農會，辦理投保。 

2. 當期未申報種稻(如：合法租用河川公地、實際耕作者)之農民：

填具表 3「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下稱表 3

要保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1) 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2) 非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及切結書或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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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使用同意書等)擇

一即可。 

(二) 加強型：農民應填具表 3要保書，向種植所在地農會加保，如同時

投保基本型及加強型，僅須填具表 3即可。並檢附下列文件： 

1. 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2. 非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切結書或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如：

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使用同意書等)，

擇一即可。 

3. 針對投保「優質加強型」保險者，農民應檢附文件: 

(1) 有機驗證耕作: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影本或經農委會農糧署審

查通過為有機集團栽培區之文件影本。 

(2) 友善環境耕作:友善耕作團體開立之當年度友善環境耕作證明

文件(內容應包括農民姓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地號、面積、

作物別及登錄日期等)影本。 

(3) 產銷履歷驗證耕作: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 

(三) 集團產區營運主體：統一由營運主體辧理「基本型」及「加強型」

保險之投保事宜，且營運主體可於產區內任一農會填報「要保書及

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表 2)並檢附契作清冊即可。 

 

注意事項: 

1. 表 1為一式 2份，請公所或農會留存要保人親簽的那一份。 

2. 表 2 及表 3 為一式 2 份，請農會留存要保人親簽的那一份，如

要保人有要求提供證明，農會可自行影印，加蓋收訖章或單位

章，交由要保人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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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農民攜帶身分證，如為土地所有權人，需攜帶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非土地所有權人，可填切結書或攜帶土

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如：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使用同意書等)文件，擇一即可。 

表 1：【申報種稻農民】申報種稻農民投保水稻收入保險基本型保險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表 2：【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水稻收入保險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表 3：水稻收入保險要保書及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基本型及加強型) 

農民

當期

申報種稻

基本型
任一農會

及公所
填表一

完成投保

加強型

限種植地農會

(可同時投保基

本型)

填表三

(填身分證號

等基本資料)

當期且過往未

申報種稻

(如實際耕作

者)

基本型、

加強型
限種植地農會

填表三

(填個人及土

地完整資料)

土地所有權人

(註)

身分證+

土地所有權證

明文件

農會產製表三

農民確認簽章

非土地所有權

人(註)

身分證+

切結書

或

土地合法使用

證明文件

契作集

團產區

基本型及

加強型

契作產區內

任一農會

填表二+

契作清冊

農會

產製表三

+投保清冊

營運主體

確認簽章

(表三)

繳費 產製保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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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農會承保及核保作業 

一、 農會核保流程 

(一) 如當地公所有受理農民申報種稻，請農會定期派員至公所收取表 1

授權書。 

(二) 農會收取表 1授權書時： 

1. 先至水稻收入保險系統(下稱投保系統)之「授權書登錄」功能，

將授權書之身分證字號輸入系統，並確認投保期作(一期作、二

期作或同時投保兩期作)，俟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後，投

保系統將進行比對。 

2. 定期至投保系統檢視申報種稻資料匯入情形： 

(1) 屬本農會案件：檢視「投保清冊」功能是否有資料，確認資

料無誤，可直接勾選完成投保。 

(2) 屬跨區案件：檢視「代收作業」功能是否有授權書需上傳，

並與紙本授權書核對及確認資料無誤，可選擇上傳表1授權書

(照片或掃描檔)至投保系統，或郵寄表1授權書至種植地農會。 

3. 如登錄功能有資料遲未完成比對，請確認農民之身分證字號是否

正確，或聯絡農民確認是否屬應填報表 3 誤填表 1 之情事，或俟

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至本保險系統完成比對。 

(三) 農會收取表2授權書及契作清冊時，先至「投保清冊」功能，選取

專區名稱，確認集團產區資料是否匯入： 

1. 已匯入集團產區資料：輸入專區負責人姓名，確認集團產區資料

無誤，勾選完成投保並產製表 3 及投保清冊，並請營運主體確認

且簽章後，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農會將產製保險

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2. 未匯入集團產區資料：如「投保清冊」功能尚無此專區資料，應

為產區資料尚未匯入投保系統，可先收件，等資料匯入並確認集

團產區資料無誤，勾選完成投保並產製表 3 及投保清冊，並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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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主體確認且簽章後，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農會

將產製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四) 農會收取表 3要保書時，確認當期是否申報種稻： 

1. 當期申報種稻：於投保系統「承保作業－要保書資料維護」功能

輸入身分證字號，確認糧政系統是否匯入申報種稻資料至投保系

統： 

(1) 已匯入申報種稻資料：勾選完成投保並產製表 3，並請要保

人確認且簽章後，如有投保加強型，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

繳費作業後，農會將產製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2) 未匯入申報種稻資料： 

甲、 可自行於投保系統輸入投保資料，並請要保人確認且簽章

後，如有投保加強型，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

農會將產製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乙、 或先收件，等資料匯入並確認要保人資料無誤，勾選完成

投保並產製表 3，並請要保人確認且簽章後，如有投保加

強型，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農會將產製保

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2. 當期未申報種稻：應於投保系統「承保作業－要保書資料維護」

功能輸入完整投保資料，完成投保並產製表 3，並請要保人確認

且簽章後，如有投保加強型，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

農會將產製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五) 如投保系統有接收到糧政系統資料，但農會未收到表1授權書時，

請上投保系統「授權書登錄」功能產製通知單後，郵寄給農民，

或以電話通知農民儘速提供表1授權書。請農會於投保期間屆滿前

1 個月完成第 1 次通知，如農民仍未提供表 1 授權書，於投保期間

屆滿前 2週完成第 2次通知。 

二、 實地查核 



 

10 
 

(一) 申報種稻及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代為投保之案件，農

會均無須實地查核。 

(二) 農會僅須針對未申報種稻之投保案件總數抽查 1%，辦理實地查核。 

三、 農會收取保險費 

(一) 基本型：農民無須繳交保險費，保險費由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二) 加強型： 

1. 農民自負保險費 10%起，由主管機關補助全額保險費二分之一；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財政狀況，對農民投保加強型之保

險費酌予補助。 

2. 要保人僅得就同一筆土地同持分面積擇一投保加強型或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補助保險費之稻作保險，主管機關同一期作保

險費補助以核定一保險品項為限，要保人不得重複請領。 

四、 不予承保事項及不負賠償責任 

(一) 農會依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保險人不予承保： 

1. 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向保險人投保。 

2. 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資格。 

3. 被保險人未善盡種植經營管理致水稻植株受傷、畸形、發育不

全、罹患病蟲害、田區受雜草嚴重干擾或有故意破壞田區之情

事。 

(二) 農會依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第11條規定，投保水

稻田區因下列情事之一所致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1. 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致。 

2. 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3. 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戰爭之行為（不論宣戰與

否）、叛亂、扣押、沒收、內戰、軍事訓練或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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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確認輸入 ID 是否正確、聯絡農民確認是否屬填報表 3者，或俟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至本保險系統完成比對。 

註 2：確認輸入姓名是否正確，或俟糧政系統匯入集團產區資料至本保險系統。 

註 3：確認輸入 ID 是否正確，或俟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至本保險系統完成比對。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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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一、 水稻收入保險資訊系統 

登入畫面 
系統網址：https://edurice.afisc.com.tw/ 

（一） 登入功能 

遵循資通安全法規定，人員請勿共用帳號 

※使用者務必自行擁有帳號※ 

 
1. 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 

2. 點擊  

※安全機制：登入後無操作 15分鐘後會將使用者強制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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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會核保流程 
(一) 農會收取表 1授權書時 

1. 先至保單作業授權書登錄功能。 

 
2. 最上方綠色為「功能選單」，點選後會展開底下功能。 

3. 點選保單作業，再點選授權書登錄即可進入此功能。 

 

 
4. 點選新增即可登錄，點選刪除即可將已登錄之授權書證號刪除 

 
5. 先於此框輸入證號，再點選新增即可 

6. 登錄完成後隨著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後，投保系統會自動進

行比對，將屬本農會案件資料更新至投保清冊(步驟 9)，屬跨區案

件更新至代收作業(步驟 26) 

7. 如登錄功能有資料遲未完成比對，請確認農民之身分證字號是否正

確或聯絡農民確認是否屬填報表 3之情事，或俟糧政系統匯入申報

種稻資料至本保險系統完成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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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次進入系統時，系統首頁會提供目前須處理之投保狀況(比對結

果) 

 

屬本農會案件 

 
9. 屬本農會案件可至投保清冊功能進行後續投保作業 

 
10.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投保清冊」 

 
11. 要保人類別分為:一般、集團專區；選擇「集團專區」會出現專區名

稱的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12. 先選擇一般，後點選 ，出現資料後可直接核對顯

示的資料或使用 輸入關鍵字進行資

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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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勾選 單筆或 批次單頁刪除，勾選完畢後點選 將

不要的資料移除。 

14. 點選  可進行面積資料修改。 

15. 資料確認完畢點選 系統將自動下載產製成編號的清

冊。 

 

 

16. 點選  將顯示出投保清冊產製紀錄。 

 

17. 點選  可將已製成編號的資料刪除，重新產製編號作

業。 

18. 點選  則下載產製成編號的清冊。 

19. 複製「投保批次編號的數字」可至要保書資料維護功能介面進行匯

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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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承保作業」，

即可進入要保書資料維護介面 

 

21. 點選 跳出投保清冊匯入畫面，輸入「投保清冊編

號」，出現清冊資料。 

22. 清冊資料只會顯示前 100 筆，可使用 進行

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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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點選 移除不要匯入要保書的資料。 

24. 資料刪除錯誤可點選 。 

25. 資料確認完畢請將畫面移至最下方點選 即可完成作業。 

 
 

屬跨區案件（更新中） 
26. 檢視「代收作業」功能是否有授權書需上傳，並與紙本授權書核對

及確認資料無誤，可選擇上傳表 1授權書(照片或掃描檔)至投保系

統，或郵寄表 1授權書至種植地農會。 

 
27.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代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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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點選查詢會呈現目前跨區案件資料 

29. 點選上傳檔案上傳授權書(照片或掃描檔) 

30. 如採郵寄授權書給所屬農會，請勾選郵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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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會收取表 2授權書及契作清冊 

 
1.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投保清冊」。 

 
2. 要保人類別分為:一般、集團專區；選擇「集團專區」會出現專區名

稱的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3. 要保人類別先選擇集團產區，接著選擇專區名稱，輸入該專區負責

人後，點選 ，出現資料後可直接核對顯示的資

料。 

4. 如尚無此專區資料，應為產區資料尚未匯入投保系統，可先收件，

等資料匯入後進行後續作業。 

 

5. 基本型應全數勾選 或並視契作清冊決定是否勾選優質型(預設為

全選)。 

6. 點選  可進行面積資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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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料確認完畢點選 系統將自動下載產製成編號的清

冊。 

 

 

8. 點選  將顯示出投保清冊產製紀錄。 

 

9. 點選  可將已製成編號的資料刪除，重新產製編號作

業。 

10. 點選  則下載產製成編號的清冊。 

11. 複製「投保批次編號的數字」可至要保書資料維護功能介面進行匯

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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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承保作業」，

即可進入要保書資料維護介面 

 

13. 點選 跳出投保清冊匯入畫面，輸入「投保清冊編

號」，出現清冊資料。 

14. 清冊資料只會顯示前 100 筆，可使用 進行

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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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點選 移除不要匯入要保書的資料。 

16. 資料刪除錯誤可點選 。 

17. 資料確認完畢請將畫面移至最下方點選 即可完成作業。 

 
18. 產製表 3及投保清冊作業請至要保書/繳費單功能進行後續作業 

 
19.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要保書/繳費

單」。 

20. 保險單核保作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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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可以選擇「保險期別」、「保單狀態」或是「繳費狀態」作為條件

查詢。 

22. 或輸入「保險單號碼」或「要保人/被保險人」資料為查詢條件。 

23. 點選  按鈕，會顯示相符的保險單資料。 

24. 點選  按鈕，再勾選 單筆或 批次單頁將已繳

費完成的資料狀態從未繳費改為已繳費。 

25. 點選  按鈕，便可以匯出保險單資料。 

26. 請先點擊  下載，下載後才會顯示  按鈕。 

27. 點擊  即可下載繳費單，首次下載後，「繳費單狀態」會

由「未出單」變為「已出單(1)」 

28. 產製製要保書(表 3)及投保清冊後，並請營運主體確認且簽章後，

提供繳費單 

29. 待營運主體繳費後(金流約會有兩日時間)，點選保單按鈕即可產製

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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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會收取表 3要保書 

 
1.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承保作業」 

2. 請先與農民確認當期是否有申報種稻，如無，請產製表 3及投保清

冊作業請至要保書/繳費單功能進行後續作業(步驟 16) 

當期申報種稻 

 
 

3. 選擇「要保人/被保險人」為查詢條件。 

4. 點選  按鈕，便會顯示相符的要保書資料。 

5. 如有資料，代表基本型已投保完成，請先與農民確認是否要投保加

強型(請注意，申報繳交公糧不可投保加強型)，如無資料，應是申

報種稻資料尚未導入，可，或先收件，等資料匯入並確認要保人資

料無誤，進行後續作業。 

 

6. 如要投保加強型，請點選 ，便可修改要保書資料，如不投

保加強型，可跟農民反應基本型已投保完成，毋需另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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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維護要保書資料時，介面上會顯示正在維護的「保單號碼」。 

8. 點選  ，可以填寫申報身分、加強型保險等資訊。 

 
9. 申報身分請依農民申報種稻類型填寫(上圖會更新)，並依農民種植

類型(是否有機友善或產銷履歷等)決定是選擇一般加強型或優質加

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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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統將會根據「農地資訊」填寫的資料自動試算總保費。 

11. 自動試算「基本型投保面積」、「基本型總保費」。 

12. 若有填寫加強型，則會算出「加強型投保面積」、「加強型總保

費」、「加強型中央補助保費」。 

13. 最後將「基本型+加強型總保費」以及「自付總保費」金額列出。 

14. 資料修改完成後，請點  即完成變更，請至要保書/繳費單功

能進行後續出單(產製表 3)作業(步驟 52)。 

15. 若要取消不異動資料，請點  離開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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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未申報種稻或申報種稻資料尚未匯入 

16. 應於投保系統「承保作業－要保書資料維護」功能輸入完整投保資

料 

 

17. 點選  按鈕。 

 
18. 選擇「保險年度」以及「保險期別」。 

19. 再往下看到農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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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勾選是否為「基本險」，系統預設為勾選。 

21. 農地資訊會自動帶出該帳號地「縣市」以及「鄉鎮」。 

22. 「地段」、「地號」、「所有權人」與「實耕面積(公頃)」，為必

填項目。 

23. 如有勾選  ，地號欄位會自動帶出「r」，請再接著輸入 8 碼

數字。 

※注意：「地號」請輸入八碼數字。 

       「實耕面積(公頃)」計算到小數點第四位，第五位以後則捨

去。 

24. 點擊欄位最後的  可以展開詳細內容，填寫申報身分或選擇加

強型保險等資訊。 

25. 點擊  將會刪除該筆地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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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果要投保加強型保險，請先選擇「申報身份」。 

27. 選擇「產銷履歷」、「有機水稻驗證」以及「友善水稻驗證」將會

自動勾選「優質加強型」（這部分會調整）。 

28. 選擇「小地主大佃農」可以依照水稻品種，自行勾選要投保一般加

強型或優質加強型保險。 

 
29. 「種植品種」為必填欄位。 

30. 確認「一般加強型」或是「優質加強型」勾選是否正確。 

31. 填寫「有機友善面積」與「持分比例」，皆為必填欄位。 

32. 「資料來源」欄位為註記用，首次投保填寫資料，則該欄請選擇

「自建」。 

33. 填寫完畢將會自動計算「加強型保險金額」、「中央補助金額」、

「縣市補助」。 

34. 若有勾選加強型，請輸入「自繳比例」將會自動帶出「自繳金

額」。 

35. 「權利面積」為必填欄位，請自行輸入。 

 

36. 點擊左上方的  可以繼續新增農地資訊。 

37. 或是點擊同在左上方的  ，將會帶出「租賃土地維護」視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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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所有權人」欄位請輸入身分證號，輸入完成請點畫面任一處。 

39. 系統會自動帶出與該所有權人相符的「土地資料」。 

40. 勾選項目後，請點擊  便會新增到農地資訊。 

 
41. 農地資訊將會帶出所選的土地資訊，若有異動皆可再修改。 

42. 點擊 可以展開詳細資訊，選擇申報身分或填寫加強型保險等

資料。 

43. 租賃土地維護帶入的「資料來源」會自動選擇「系統舊資料」。 

 
44. 系統將會根據「農地資訊」填寫的資料自動試算總保費。 

45. 自動試算「基本型投保面積」、「基本型總保費」。 

46. 若有填寫加強型，則會算出「加強型投保面積」、「加強型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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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加強型中央補助保費」。 

47. 最後將「基本型+加強型總保費」以及「自付總保費」金額列出。 

 
48. 輸入「被保險人資訊」，全部資料都必須填寫。 

 
49. 勾選「同被保險人」會自動帶入被保險人資訊。 

50. 或是自行輸入要保人資訊，全部資料都為必填項目。 

51. 要保書完成後點擊  便完成要保書作業。 

※注意：若有資訊未完整填寫將會被系統擋下，未填寫欄位將轉為紅色

提示。 

產製表 3作業 
52. 產製表 3請至要保書/繳費單功能進行後續作業 

 
53.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要保書/繳費

單」。 

54. 保險單核保作業介面 



 
 

32 

 
 

 
55. 可以選擇「保險期別」、「保單狀態」或是「繳費狀態」作為條件

查詢。 

56. 或輸入「保險單號碼」或「要保人/被保險人」資料為查詢條件。 

57. 點選  按鈕，會顯示相符的保險單資料。 

58. 點選  按鈕，再勾選 單筆或 批次單頁將已繳

費完成的資料狀態從未繳費改為已繳費。 

59. 點選  按鈕，便可以匯出保險單資料。 

60. 請先點擊  下載，下載後才會顯示  按鈕。 

61. 點擊  即可下載繳費單，首次下載後，「繳費單狀態」會

由「未出單」變為「已出單(1)」 

62. 產製製要保書(表 3)後，並請農民確認且簽章後，提供繳費單 

63. 待農民繳費後(金流約會有兩日時間)，點選保單按鈕即可產製保險

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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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聯絡資訊 

1.農民投保及農會承保問題，請洽農險基金（02-2396-2381） 

分機 165 劉小姐、分機 181 黃先生、分機 183 林小姐、 

分機 186 林先生。 

2.資訊系統問題，請洽農金資訊公司（02-2967-6789） 

分機 8101 劉先生、分機 8107 林小姐、分機 6510 邱先生、 

分機 6505 林小姐，或農險基金（02-2396-2381）分機 122 許先生。 

3.法規相關問題，請洽農業金融局（02-2351-6633）分機 5891 盧小姐、

分機 5838 王先生、分機 5809 黃先生。 

4.如另有農糧政策問題（如公糧收購、稻作四選三、大區輪作及直接給付

等），請洽詢下列專線： 

（1）農糧署北區分署：03-332-2150 

（2）農糧署中區分署：04-832-1911 

（3）農糧署南區分署：06-237-2161 

（4）農糧署東區分署：03-852-3191 

（5）大區輪作專線：02-8195-3146 
 

 


